
桃園縣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第 172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1年 8月 15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二、地點：本會 1樓第 1會議室 

三、主席：楊召集人碧城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記錄：許憲榮 

五、主席致詞： 

總幹事、副總幹事、本會各位幹部、各與會監察小組委員及本會

同仁大家好，首先感謝各位監察小組委員不辭辛勞，在選舉期間

能堅守崗位執行職務使選舉均能順利完成，並在百忙中撥冗參加

本次會議，討論重要議題作成決議後送委員會審議，經司儀報告

出席人數已達法定人數，現在本人在此宣布開會。 

六、徐總幹事報告： 

（一）本年度平鎮市及新屋鄉兩次村（里）長補選，感謝各位監察小 

     組委員辛苦在第一線執行各項監察職務，均圓滿順利完成選務 

     工作。接著 9月 29日續辦理中壢市興和里及新屋鄉新屋村村 

    （里）長補選，仍請委員再予協助。 

（二）99年本縣村（里）長暨鄉（鎮、市）民代表選舉，桃園市龍 

    祥里里長候選人張國財、楊梅鎮（現改制為楊梅市）瑞坪里里長 

    候選人呂芳盛及八德市民代表呂月秀（以上均為中國國民黨推 

    薦），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連坐裁處案，尚請與會委員本 

    著專業依最新規定就三個案充分討論。 

七、業務報告： 

(一)上次會議議決執行情形： 

建議修正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1 條、第 52 條第 1 項、110

條第 1 項及第 4 項案（旨除候選人外建議增加其助選員及刊登

者及增加違反選罷法之宣傳文宣沒入規定與提高違反規定者罰

鍰金額等），經提請本會委員會審議，業已依決議函請中央選舉

委員會修正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時參酌。中選會分別於本（101）

年 6月 14日與 7月 9日兩次召開兩法合併修正會議，經各相關

部會代表、中選會及各出席選舉委員會代表充分討論後，除作

成將本案規範之時點提前至選舉公告發布之後外，餘照原條文

不做修正之決議。 



 

（二）第一組報告：本（101）年 2月 24日新屋鄉社子村長及同年 7 

      月 7日平鎮市北富里長補選，登記截止、候選人號次抽籤、選 

      票製版及印製等監察職務之執行，感謝委員協助。 

(三)第四組報告： 

 1.本次立法委員選舉親民家族後援會印發疑似黑函文宣案，告訴人及

桃園縣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八德分局移送指被告張洋文以親民家

族後援會名義在自由時報及聯合報刊載意圖誹謗告訴人孫大千等

虛偽不實內容，因認被告涉有違反公職人員選罷免法（以下稱本法）

第 104 條及刑法第 310 條第 2 項等罪嫌。經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

察官以被告係依據相關新聞媒體報導所載資料，合理確信該內容之

真實性，進而製作、刊登或散佈該文宣，難認主觀上有誹謗散佈謠

言或傳播不實之故意，客觀上亦未逾適當評論之界線，即不能以誹

謗或本法第 104 條之罪責相繩，應認被告罪嫌不足，不予起訴。查

行政罰法第 26條規定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或為無罪、

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

定裁處之。本案不起訴處分書對象為張洋文，並非本法第 51 條及

52 條所規範之候選人或政黨，且其內容未提及涉嫌不當、違法之情

事，自難依法科處行政罰。 

  2.同案查扣之文宣部分，因選罷法就宣傳品之處罰除罰鍰之外無沒入

之相關規定，是以本會本（101）年 7 月 3 日以桃選四字第 1010000692

號函請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逕為酌處。復於同年 8 月 3 日電話

向張書記官恩鴻聯繫，回復以該未具名文宣 2 萬餘份案，檢察官已

為不起訴處分，又選舉都已結束，告訴人孫立委大千也沒再提出異

議，地檢署已將該批文宣發還印製人。 

 

八、討論提案： 

有關 99 年本縣村（里）長暨鄉（鎮、市）民代表選舉，桃園市龍祥

里里長候選人張國財、楊梅鎮（現改制為楊梅市）瑞坪里里長候選人

呂芳盛及八德市民代表呂月秀（以上均為中國國民黨推薦），因違反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以下稱本法）第 98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99

條或刑法第 305條之罪，經判刑確定，依同法第 112條規定裁處其推

薦之政黨案，提請審議。 



說明： 

1.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1年 5月 31日中選法字第 10135501586

號函辦理（詳如附件 1）。 

    2.相關法令規定： 

    （1）本法第 98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略為以強暴、脅迫或其他方法

為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者，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 

    （2）本法第 99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

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

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

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3）本法第 112條第 1項規定略以：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 94條

至第 96條、第 99條，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

推薦之政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4）刑法第 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

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之罰金。 

    （5）各級選舉委員會核處政黨連坐受罰事件裁罰基準五規定：第

三點及第四點所定最低金額加計之總和，即罰鍰之基準金

額。 
  依前項基準金額裁處時，仍得審酌政黨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

響、所受政府公費補助金額多寡及資力，酌量加重或減輕其處

罰。 

3. 候選人張國財違反本法第 98 條第 1 項第 1 款，呂芳盛及呂月

秀違反第 99條之罪，經判刑確定（判決書影本如附件 2），爰 3

人均為中國國民黨所推薦，業依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規定，函

請中國國民黨陳述意見，並經回覆如陳述意見書（附件 3） 

4.依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 7 條規定，前項罰鍰之

研處事項應提請監察小組會議審議後，作裁處建議，提請委員

會議裁定之。 

辦法： 

 一、依本法第 112條、第 130條及施行細則第 58條規定：「政黨推薦 

     之候選人犯本法第 99條之罪，經判決確定者，處推薦之政黨新 

     台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本法所定之罰鍰，由主辦 

選舉委員會處罰之，處罰推薦之政黨」。 



 二、另各級選舉委員會核處政黨連坐受罰事件裁罰基準規定以罰鍰之 

     基準金額，以參選選舉種類及判刑確定所犯罪名法定刑兩點所定 

     最低金額之總和。依前項基準金額裁處時，仍得審酌政黨應受責 

     難程度、所生影響、所受政府公費補助金額多寡及資力，酌量加 

     重或減輕其處罰。 

 三、依前項基準核處政黨連坐裁罰基準參考如下表： 

 

項

次 

姓名 參 選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種類 

最低金
額（新台

幣） 

判刑確定所
犯罪名法定
刑 

最低金
額（新台

幣） 

加計之
總和（新

台幣） 
1 張國財 里長 45萬元 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20萬元 65萬元 

2 呂芳盛 里長 45萬元 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
徒刑 

40萬元 85萬元 

3 呂月秀 市民代表 45萬元 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
徒刑 

40萬元 85萬元 

議案討論說明： 

莊委員守禮： 

（一） 本案內容說明及相關法令在議程上敘述很詳細，依法裁處所推

薦之政黨也很明確，中選會本年訂頒各級選舉委員會核處政黨

連坐受罰事件裁罰基準，係課以政黨妥慎推薦及約束候選人義

務，本會為下級機關僅依法令執行；雖該基準第五點規定裁處

時，仍得審酌政黨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所受政府公費補

助金額多寡及資力，酌量加重或減輕其處罰；但依中選會撤銷

南投縣選舉委員會裁處個案，可得知本裁罰基準第三點及第四

點所定最低金額加計之總和，即罰鍰之最低基準金額，建議可

酌加重，但不要減輕。 

（二） 三位候選人均屬同一政黨推薦，且之前也曾經開罰過，應屬較

單純個案，不過從犯罪行為來探討，二位候選人觸犯本法第

99條賄選罪，一位觸犯本法第 98條及刑法第 305條以加害身

體，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之罪；後者犯罪行為所生之影響

遠較前者嚴重，惟所犯罪名法定刑度，後者又較輕，是否加重

裁處，值得探討。 

第一組黃組長： 

  96 年 11 月 7 日增修本法第 112 條對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因犯本法第



94 條至第 96 條等所列罪名，經判決確定者處政黨一定之罰緩。復因

全國各選舉委員會辦理本項裁處案都採最低限，是否有裁量怠惰之

嫌，致中選會於本（101）年 5月 4日訂頒裁罰基準，以選舉種類及所

犯罪名法定刑兩者之加總訂裁罰最低金額，以為下屬機關遵循；本案

如以無能力繳納尚有空間，然三位候選人全部是國民黨推薦，且非第

一次裁罰，理應加重責難，如採最低基準裁罰，應是仁至義盡。 

 

 決議：本案綜合各位委員意見及參酌選罷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處該黨

分別為張國財案新台幣 65 萬元、呂芳盛案新台幣 85 萬元及呂

月秀案新台幣 85萬元罰鍰，以儆效尤，提請本會委員會審議。 

九、臨時動議： 

十、主席結論：本人再次感謝各與會委員能在百忙中撥冗參與本次會

議，並於會中踴躍發言，相信在各與會委員全力協助及徐總幹事

的領導下，本會業務運作更具順暢，最後祝與會人員身體健康！

家庭幸福圓滿！ 

十一、散會： 

上午 10時 20分整。 


